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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瓦底希望助學貸款辦法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5 日制定 

第一條 設立目的 

為幫助緬甸回台升學僑生，安心向學、敦品勵學、積極進取、完成學業，特制定本辦法。 

本助學貸款為無息借貸，為永續經營，幫助更多學子，期望受助者於完成學業、事業有成後

能回饋社會，嘉惠眾青衿。 

第二條 適用對象 

凡緬甸來台升學就讀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僑大先修班之在校生，因下列第一項、第二項

原因之一致無力負擔學雜費、生活費且符合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得申請之。唯不含延畢

及就讀夜間部之學生。 

(一) 家庭經濟之主要供給者罹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逢變故無法資助申請人在台求學之費用

且生活陷入困境者。 

(二) 家境清寒且在台工讀金不足以支付學雜費、生活費者。 

(三) 確認會完成學業、且有還款能力者。 

(四) 來台求學滿一年，且能提供前年度成績單者。 

額外加分：曾參加玉山僑舍課程、活動或志工服務者。 

第三條 申請方式 

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含基本資料、自述等詳如附件一） ，並檢附下列相關證明資料。 

(一) 緬甸僑生身分證明文件。 

(二) 在學證明。 

(三) 上學期繳交學雜費影本。 

(四) 銀行賬戶存摺封面影本。 

(五) 前一學年度成績單影本（操行成績需達甲等或 八十分 以上 ）。 

(六) 家境清寒證明(可由緬甸母校開立清寒證明，得由本委員會復查)。 

(七) 參與玉山僑舍活動之證明（可附上參與活動截圖並說明之）。 

(八) 畢業後未來回饋承諾書（不限格式及內容）【請親筆書寫及簽名】 

第四條 審核發放 

(一) 本助學貸款每年辦理一次，最多可申請兩年，以貸款學生為申請人。 

(二) 符合資格者於每年 11 月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11 月底截止，逾時不予受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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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審核，隔年一月發放。 

(三) 申請者請於規定時間內，依序備妥且郵寄相關文件，並填寫電子申請表，兩者缺一不可。

缺件者將不另行通知補件。 

(四) 每年彙整申請案後，由審核委員進行審查。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要件者，依支付流程請領。 

(五) 經審核委員審查通過之學生，依聯絡方式通知並公佈於伊洛瓦底計畫中心之相關平台。 

(六) 本計畫中心為落實持續關懷，將定期舉行線上輔導，原則上為每年 4 月及 9 月，申請者

需配合。 

以上每年發放名額、金額，得依年度預算及申請人數彈性調整之。 

第五條 還款方式 

本圓夢助學貸款為無息借貸，借貸者於畢業五年內，將所借貸金額全數歸還，使本助學貸款

永續經營，希望在申請人有能力時加以回饋，幫助更多清寒學子。 

(一) 畢業後依還款計畫於五年內攤還借貸總額。 

(二) 畢業後逐年攤還，並於五年內分期還清借貸總額。 

(三) 因特殊事故導致無法如期還款，最多可展延一年繳清 

(四) 貸款者於借貸原因消失後還款。貸款者因個人因素，如休學、退學、提前畢業、出國

留學、交換或回僑居地等，並不影響此還款機制，仍需如期繳清借款。 

(五) 貸款者還清借貸總額並於有能力時回饋社會，嘉惠更多學子。 

（僑生希望助學貸款基金之捐贈回饋，不設期限，於有能力回饋時為之） 

第六條 經費來源 

(一) 初期經費由伊洛瓦底計畫中心創辦人周永明先生捐助。 

(二) 他人捐款。 

本辦法之捐助款屬專款專用性質，不得移為其他科目使用。 

第七條：本辦法經創辦人周永明先生同意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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